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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协盈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陈修萍）：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徐召莲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玉环荣人仲案
（2018）1020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申请书和证据副本、仲裁告知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
开庭通知书。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条例》第35条之规定，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
于2018年12月21日14时30分在玉环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玉环市
玉城街道广陵路103号市人社局五楼）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5日

仲裁公告

（2018）浙0102民初3539号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鑫荣游览景区管理有

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王丽、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鑫荣游览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孔吾尧
与被申请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鑫荣游览景区
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王丽、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鑫荣游览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原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1276号

陈瑞杰：本院受理的原告葛新举诉你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02民初12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560号

杭州韦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台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货款 42333 元、利息损失
11518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748号

袁国方：本院受理原告李维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承担诉讼费。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合议庭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9年2月14日上午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
庭 2 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092号

丁杭坤：本院受理原告倪平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及律师代理
费，并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合议庭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9年2月14日上
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
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151号

徐萍、陈臻：本院受理原告庞鲁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解除成立公司的口头协议、
返还出资款、支付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告合议庭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
庭 2 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126号

郑凤娟：本院受理原告游士青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9年2月14日上午
11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
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314号

钱叶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庆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067号

黄芬花：本院受理原告陈顺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你归还借款、支付逾期利息，承担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077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原告杨显达诉你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你支付工程款，承担诉讼费。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2257号

胡锦康、胡六平：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04 民初 2257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2566号

李志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18）浙 0104 民初 256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1226号

蔡桂莹、潘畑峰：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04 民初
12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1113号

孙江金：本院受理原告吴仁华诉你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8）浙 0104 民初 11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1114号

杭州润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佰富勤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叶红丽、施利新诉你们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104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1259号

杭州润科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梅诉你方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04民初12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87号

宁波恺隆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新旭昊机电实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达伯耐特电梯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38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25号

申请人余姚市一璐建材商行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40200051 30208157，票面金
额 50000.0 元、出票人杭州中天交通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收款人天台朗歌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 2018 年 5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 2018 年 11 月
10 日、出票行杭州联合银行九堡支行）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24号

申请人陈翊遗失中国工商银行本票1张（该票据
记载：票号 10203375 22776640，票面金额 110000.00
元、本票申请人谢惠霞、收款人陈翊，出票日期2018年
10月1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16号

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受理了申请人栋梁铝
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的公示催告申
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
出（2018）浙 0104 民催 16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759号

程朝艳、魏树珍：本院受理原告黄杨杨诉被告
程朝艳、魏树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04 民
初 75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189号

杭州富盈车业有限公司、谭蓉、富阳九力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洪永新：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杭州富盈车业有限公
司、谭蓉、富阳九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洪永新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418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964号

高水庆：本院受理原告王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
托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946号

傅少波：本院受理原告严琦琪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
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485号

唐建卫：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诉被告唐建卫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91
民初1485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484号

王佳：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诉被告王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91 民
初 1484 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671号

李洪建：本院受理原告高珍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采用其他方
法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867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830号

杭州君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绍兴雅正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徐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梦资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君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雅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徐君、任立君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
知。本案本院决定于2019年01月14日9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理，举证时限至2019年01月13
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089号

车非：本院受理原告德丰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8089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091号

王建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经纬房地产有限公
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5091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277号

沈福智、黄伟标：本院受理原告夏水法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927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246号

吴滨、叶小琴：本院受理原告沈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7246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020、7021号

谢明：本院受理原告华成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二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0110民初7020、70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8601民初328号

杭州吉丰箱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起
航物流有限公司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111民初9702号

许小忠、施德生：原告黄葆华、费国海、吴国铭
诉被告浙江东南汽运股份有限公司富阳客运站、浙
江东南汽运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郑建君（追加）、
施德生（追加）、施建生（追加）、卢书德（追加）、许小
忠（追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1 民初 9702 号民事判
决书、上诉须知。判决内容如下: 驳回原告黄葆华、
费国海、吴国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9 200
元，由原告黄葆华、费国海、吴国铭承担。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639号

徐宏亮、余有春：本院受理原告余长虹与你
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127民初63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长虹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14124 元，公告费 650 元，共计
14774元，由原告余长虹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1306号

北京富电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市鄞州力帝模具厂（普通合伙）与被
告北京富电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保全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
于 2019 年 2 月 1 日上午 08 时 45 分在本院巡回
审判点（鄞州区徐戎路 126 号）江东第八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1299号
上海擎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鄞州力帝模具厂（普通合伙）与被告上海擎秋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1 日上午 08 时 45 分在
本院巡回审判点（鄞州区徐戎路126号）江东第八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2181号

章科：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与被告章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在，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
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
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一华、王志妃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在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
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0416号

潘思哲、徐傲：本院受理原告徐万丰与被告潘
思哲、徐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
时 40 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538号

周丰毅：原告赵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赵静的
诉讼请求：1.周丰毅偿还借款本金31 200元；2.周丰
毅服从借款合同上的还款约定，未及时还款就按总
借款的 20%作为违约金赔偿给赵静（违约金 6 240
元，合计 37 440 元）；3.本案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周
丰毅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5 日。本院定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4641号

方华丽（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井塘村 99
号）：本院受理原告俞勇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604民
初46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山东金安合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宣城丰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金安合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宣城丰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购买

宁波大枝门窗有限公司单户债权签署的《债权转让确认函》，宣城丰银已于2018
年10月23日向山东金安合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完毕全部应付款项，即自
2018年10月23日起，宣城丰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取得宁波大枝门窗有限公司

一户债权。山东金安合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宣城丰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宣城丰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现作为上述债权的所有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宣城丰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金安合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丰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本息）、标的债权
基准日、担保人等信息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的贷款本息余额（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支付给宣城丰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实际计算与公告本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公告清单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大枝门窗有限公司

标的本金余额（万元）

2999.00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吴大枝、黄招娣

抵押物

1.吴大枝位于余姚市城区思明西路298-308号的商铺 2.吴大枝位于余姚市城区南华大厦1幢3021室的住宅

拍卖公告
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

定于2018年11月16日8时至16时（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资
产处置平台公开拍卖浙江尊宇针织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

一、标的：浙江尊宇针织有限公司不良资产债权，债权本金
28000000.00元,利息2344857.90元，本息合计30344857.90元
（截止至2016年2月29日）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竞买保
证金252万。二、即日起咨询并约期查看相关文件（杭州庆春路
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本场竞买人需在淘宝资产处置竞拍平台拍卖
结束前报名参拍并交纳竞买保证金，路径：淘宝资产处置平台
—入驻机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拍卖标的。保证金交付联系淘宝客服400-822-2870。
三、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1）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拍
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与参与
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
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
关系的人（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
体。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果自
负。四、拍卖公司电话：85232888，委托方电话：87163159 张

浙江永健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5日


